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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计划单列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解放军土地

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新《土地管理法》

实施以来，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依法逐步得到规范，但在

征地补偿安置、耕地占补平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为进

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体现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

理制度，同时为经济建设必需用地提供保障，根据国务院领

导同志的批示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征地

补偿安置问题 （一）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拟定征用土地

方案，应直接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和农民的意见。被征地农

村集体和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有不同意见的，由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据实汇总，并填写在征用土地方案

的备注栏中或附页。 （二）依法报批的征用土地方案须附市

、县人民政府关于补偿费用标准合法性、安置途径可行性及

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保障措施的说明材料。 （三

）报国务院批准征用土地的建设用地项目，省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在审查意见中应对征地补偿标准是否合法，安置途径

是否可行，市、县政府的保障措施是否能真正落实等提出结

论性意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土地的建设用地项目，

市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应对征地补偿安置问题提出结论性

审查意见。 二、关于耕地占补平衡问题 （一）补充耕地方案



确定由建设单位自行补充耕地的，要在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的安排指导下，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建设单位没有条件自行补充耕地的，应根据当地标准足

额缴纳耕地开垦费，委托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确定和组

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二）依法报批的建设用地项目

补充耕地为边占边补的，在报批用地时，应附补充耕地责任

单位与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定的补充耕地协议。单独选

址建设项目补充耕地时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 （三）依法报

批的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为先补后占的，须按照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组织对已补充耕

地进行验收，报批用地时补充耕地方案须附已补充耕地的验

收文件。 三、关于集约合理用地问题 （一）各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在审查申报的建设用地时要依据有关工程项目建设用

地指标核实用地面积，超出规定标准的，应予以核减。 （二

）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工程设计范围内的绿化用地，随同工程

用地一并依法报批；绿色通道用地按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要求

进行管理。 （三）依法报批的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市、县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就该批次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及拟供地情

况作出说明；下半年报批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时，须对上半

年已批分批次建设用地利用情况及当年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使用情况作出说明，作为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附件一并上

报。 四、关于提高质量效率问题 （一）建设用地报批材料中

土地利用现状图与勘测定界图确定的地类不一致的，市、县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以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册内容为依据，

对地类情况作出专门说明。 （二）报批的建设用地项目，凡

发现征地补偿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安置措施不能真正落实



，补充耕地责任、资金、地块没有落实的，不予上报，按规

定将建设用地请示件退回报文的人民政府。 （三）各级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时，要严格执行部发《关

于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0]201号）中关于办理时限的要求，提高各个

环节的工作效率。凡延误时间的，报批时要作出说明。 五、

关于用地其它问题 （一）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阶段进行用地预审。凡不按规定要求进行预审的建设

项目用地，不得办理先行用地，不予受理建设用地报件。 （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村庄拆

迁安置、乡镇企业工业小区、纳入城市规划的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益事业等需占用的集体土地，报批时原则上依法予以征

用，按城市土地进行管理。 （三）城市（含建制镇）分批次

建设用地报批时，由农用地、未利用地转成的新增建设用地

，无论征用和使用，均须按有关规定，由市、县人民政府足

额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超出规定时间仍未缴

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将暂缓受理该市（县）

申报的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 （四）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要建立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跟踪检查制度。部将对国务院批

准的建设用地和备案的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用地，按照

批复要求进行实地抽查。抽查结果予以通报。 二○○二年八

月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